[bookmark: _GoBack]附件4：
宁夏回族自治区制药行业、农药行业、染料行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修订说明

为从源头控制污染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优化和良性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应急管理厅于2021年4月30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学原料药行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通知》（宁环规发〔2021〕1 号），发布了化学原料药、农药、染料等三个行业的环境准入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1版）》）。《意见（2021版）》填补了我区没有行业环境准入政策性文件的空白，为我区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查审批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规范我区三大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提升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指导，有效支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发布实施近5年来，我区新审批的化学原料药、农药、染料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100%落实了准入要求，各环节环保设施建设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全行业污染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bookmark: OLE_LINK2]“十四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 规划》《宁夏回族自治区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集群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等相关规划均将包括制药、农药、染料在内的精细化工作为自治区现代化工产业发展的核心。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面实施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实施方案，加强全产业链环境源头管控，加快推动我区制药、农药、染料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部门启动了《意见（2021版）》的修订工作，形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制药行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2026年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药行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2026年版）》《宁夏回族自治区染料行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2026年版）》（以下简称《意见（2026版）》《意见（2026版）》）。
1、 修订必要性
（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需要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已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对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等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全面收严，其中过渡期PM2.5二级年均浓度限值从35微克/立方米收严至30微克/立方米，2031年1月1日起收严至25微克/立方米。制药、农药、染料等精细化工行业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重要排放源，而VOCs是PM2.5和O3协同控制的核心污染物，因此，亟需通过修订准入意见强化行业污染管控，支撑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环境管理要求升级的需要
“十四五”期间，国家先后发布新污染物治理、碳排放双控等系列政策，将制药、农药、染料行业纳入新污染物管控重点领域，要求环评阶段开展新污染物识别评价，并将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纳入环评管理体系。现行《意见（2021版）》已难以覆盖上述新的管理要求，需通过修订实现政策衔接。
（三）行业技术水平提升的需要
[bookmark: OLE_LINK1]《意见（2021版）》发布实施后，国家陆续发布制药、农药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和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规划等，行业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意见（2021版）》已不适应当前行业技术发展趋势，需通过修订将先进技术经验转化为准入要求，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二、修订原则
（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准入管理全过程，推动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二）从严管控，风险防范。对标行业先进水平，严格污染物排放管控，强化环境风险全流程防控。
（三）科学合理，分类指导。结合宁夏产业实际和区域环境特征，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准入要求。
（四）衔接协调，系统推进。注重与现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衔接，形成环境管理合力。
三、修订主要内容
（一）优化适用范围
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制药行业在化学原料药、制剂制造基础上新增生物药品制造类别，同时覆盖药物研发机构及医药中间体项目；农药、染料行业统一表述，明确涵盖全产业链项目，实现行业环境准入全覆盖。
（二）强化产业与空间准入
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禁止新增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制药行业鼓励发展特色药、创新药，延伸产业链条；农药行业逐步淘汰高毒高风险老旧品种，鼓励发展高效安全环境友好型农药；染料行业鼓励生产新型功能性、环境友好型染料颜料，引导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三）提升工艺装备水平
推进安全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鼓励企业采用连续化先进工艺，采用低毒低危害原料替代高风险原料，新建车间优先垂直布局、提升工艺装备的密闭化与自动化水平，推广使用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
（四）完善污染防治措施
构建水、大气、土壤与地下水、固体废物、噪声全要素污染防治体系。水污染防治落实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污污分流要求，鼓励高浓度难降解废水焚烧处理；大气污染防治遵循分类收集、分质处理、资源回收原则，强化无组织排放和恶臭管控；新增噪声防治管控要求，落实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等措施。
（五）新增新污染物管控和绿色低碳要求
新增新污染物管控章节，落实国家及地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要求，建立全生命周期环境管控体系。新增绿色低碳发展章节，将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纳入环评管理，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六）强化环境风险与总量控制要求
独立设置环境风险防控章节，提出环保设施安全设计要求，细化事故池设置、事故废水监控等风险防控措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衔接排污权交易制度，要求总量指标通过有偿交易取得并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四、预期实施效益
《意见（2026版）》实施后，将有效提升行业环境准入门槛，推动企业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有效防控异味、降低环境风险，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同时，将引导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生态环境效益、产业发展效益和社会民生效益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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